
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0 8年度清字第1 3 3 1 8號   0 2

        移 送機 關　雲林縣政府　設雲林縣斗六市○○路○段○○○號  0 3

        代　表　人　張麗善　　　住同上  0 4

        被付懲戒人　王進焜　　　雲林縣政府工務處前技士  0 5

       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懲戒案件，經雲林縣政府移送審理，本會判決  0 6

        如下：  0 7

            主  文  0 8

        王進焜撤職並停止任用壹年。  0 9

            事  實  1 0

        壹、雲林縣政府移送意旨：  1 1

        一、應受懲戒事實及證據：  1 2

            被付懲戒人王進焜(下稱王員)因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  1 3

            所定事由，應受懲戒。謹將被付懲戒人應受懲戒之事實及證  1 4

            據，分述如下：  1 5

        (一)按公務員懲戒法第1條第2項規定，本法之規定，對退休（職  1 6

            、伍）或其他原因離職之公務員於任職期間之行為，亦適用  1 7

            之；第2條規定公務員違法執行職務、怠於執行職務或其他  1 8

            失職行為，有懲戒之必要者，應受懲戒。又同法第2 4條第1  1 9

            項規定，各院、部、會首長，省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行政首  2 0

            長或其他相當之主管機關首長，認為所屬公務員有第2條所  2 1

            定情事者，應由其機關備文敘明事由，連同證據送請監察院  2 2

            審查。但對於所屬薦任第九職等或相當於薦任第九職等以下  2 3

            之公務員，得逕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理，先予說明。  2 4

        (二)復按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規定：「公務員應誠實清廉，謹慎  2 5

            勤勉，不得有驕恣貪惰，奢侈放蕩及冶遊、賭博、吸食煙毒  2 6

            等足以損失名譽之行為。」；同法第6條前段亦規定公務員  2 7

            不得假借權力，以圖本身或他人之利益。另採購人員倫理準  2 8

            則第6條前段：「採購人員應廉潔自持」；第7條第1款：「  2 9

            採購人員不得有下列行為：一、利用職務關係對廠商要求、  3 0

            期約或收受賄賂、回扣、餽贈、優惠交易或其他不正利益。  3 1

            」亦分別著有明文。  3 2

0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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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(三)王員自民國9 7年3月3 0日起至1 0 5年6月2日止（已退休）任職  0 1

            本府工務處技士（原自8 0年8月1日起至9 7年3月3 0日止任「  0 2

            工務局」技士），擔任同處技士余俊謀（下稱余員）辦理「  0 3

            1 5 3線麥寮至台7 8線路段道路改善工程（第二期）」工程案  0 4

            件之估驗官，該案得標廠商三聯發工程有限公司（下稱三聯  0 5

            發公司）依照工程合約，於1 0 4年4月1日辦理金門縣參訪活  0 6

            動，下午結束參訪行程後，王員和余員於金門碼頭，分別收  0 7

            受三聯發公司之下包廠商振揚工程行之負責人陳玉龍所交付  0 8

            各裝有5 0 0 0元人民幣之信封袋。其後，於1 0 4年0 5月1 8日、  0 9

            1 1月1 9日辦理該工程之第1 5次、1 9次估驗時，王員及余員等  1 0

            2人未詳實確認三聯發公司之專任工程人員許文雄是否到場  1 1

            ，即辦理估驗。  1 2

        二、王員前揭行為，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 0 7年1 2月  1 3

            2 1日偵查終結提起公訴後，業經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 0 8年7月  1 4

            2 4日以1 0 8年訴字第7 7號刑事判決:王進焜公務員犯貪污治罪  1 5

            條例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之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，處有期  1 6

            徒刑壹年拾月。緩刑伍年。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  1 7

            繳交新臺幣貳拾萬元予公庫，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  1 8

            內，向執行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、政府機構、行政法人、  1 9

            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，提供壹佰伍拾小時  2 0

            之義務勞務，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。褫奪公權貳年。扣案之  2 1

            犯罪所得人民幣伍仟元即新臺幣貳萬伍仟伍佰參拾伍元沒收  2 2

            之。  2 3

        三、綜上，王員身為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，本應廉潔自持、恪  2 4

            守本份，及維護公務執行之純正，卻基於主觀上明知違反法  2 5

            令仍執意為之的法敵對意識，核有未依採購法規定與廠商勾  2 6

            結並收受賄賂等貪瀆不法，嚴重斲傷本府機關清廉形象，並  2 7

            打擊機關同仁士氣，行政責任顯屬重大，其應受懲戒之事實  2 8

            ，甚為明確。王員雖已於1 0 5年6月2日退休，依公務員懲戒  2 9

            法第1條第2項、第2條第1款及第2 4條第1項但書規定，仍移  3 0

            請貴會審理。  3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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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四、案經本府1 0 8年9月1 9日召開1 0 8年下半年至1 0 9年第3次考績  0 1

            委員會議審議通過，建議移付懲戒。  0 2

        五、證據(均影本在卷)：  0 3

          1 .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1 0 7年1 2月2 1日1 0 6年度偵字第7 3 5、7 3 6  0 4

            、7 3 7、3 9 4 8、3 9 4 9、3 9 5 0、4 6 7 2、5 7 5 2、6 3 6 7、7 0 2 2、7 3 0 1  0 5

            ；1 0 7年度偵字第2 7 4 4、3 2 3 3、5 8 0 6、7 9 0 1號起訴書。  0 6

          2 .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 0 8年度訴字第7 7號刑事判決。  0 7

          3 .本府1 0 8年9月1 9日召開1 0 8年下半年至1 0 9年第3次考績委員  0 8

            會會議紀錄。  0 9

        貳、被付懲戒人提出答辯意旨：  1 0

        一、按懲戒處分時，應審酌一切情狀，尤應注意下列事項，為處  1 1

            分輕重之標準：一、行為之動機。二、行為之目的。三、行  1 2

            為時所受之刺激。四、行為之手段。五、行為人之生活狀況  1 3

            。六、行為人之品行。七、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。八、行  1 4

            為所生之損害或影響。九、行為後之態度，公務員懲戒法第  1 5

            1 0條定有明文。  1 6

        二、被付懲戒人收受陳玉龍交付之人民幣5 0 0 0元，起因為入境廈  1 7

            門有攜帶不得攜帶超過人民幣2萬元之限制，陳玉龍起初係  1 8

            告知被付懲戒人因攜帶之人民幣超過規定之數額，為避免遭  1 9

            沒收而於金門碼頭交懲戒人代為保管，被付懲戒人於該時不  2 0

            疑有他而收下。嗣後被付懲戒人於欲將該人民幣5 0 0 0元交還  2 1

            陳玉龍，陳玉龍始告知該人民幣為供被付懲戒人於廈門花用  2 2

            ，被付懲戒人並將該人民幣5 0 0 0元用於當日眾人（包含陳玉  2 3

            龍）之消費，且隔日陳玉龍宴請其於廈門之友人所消費之人  2 4

            民幣7 0 0 0元亦由被付懲戒人支出。  2 5

        三、是以，被付懲戒人雖有收受陳玉龍交付之人民幣，其行為誠  2 6

            屬不該，惟其主觀上並無違背職務收受對價之動機，後續代  2 7

            陳玉龍支出之費用亦已超過所收之金額，被付懲戒人實際上  2 8

            並無獲得金錢上利益，其受利益行為之手段尚屬輕微。  2 9

        四、又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第9 7頁倒數第八列以下記載  3 0

            略以：「另移送意旨認為被告王進焜涉犯違背職務收受賄賂  3 1

３



            罪嫌，但被告王進焜收受5 0 0 0元人民幣在是在估驗前，且被  0 1

            告王進焜僅係本件工程的估驗人員，非工程承辦人，而估驗  0 2

            僅係就工程完成度做大致確認，而三聯發公司的技師許文雄  0 3

            雖未在場，但三聯發公司其他相關人員及陳玉龍均在場陪同  0 4

            估驗，難認被告王進焜會認知到三聯發公司的技師究竟有無  0 5

            在場，是被告王進焜主觀上是否有違背職務之行為之犯意，  0 6

            顯屬有疑，尚難認為被告王進焜成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，  0 7

            移送意旨此部分容有誤會。」等語，足認被付懲戒人之行為  0 8

            違反義務之程度尚輕微及其行為且無生損害或影響。  0 9

        五、末查，被付懲戒人已有悔悟之意，於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庭審  1 0

            理時，已就犯罪事實坦承在案，並繳回收受之人民幣5 0 0 0元  1 1

            （經換算為新臺幣2 5 , 5 3 5元）予法院扣押後沒收在案，經雲  1 2

            林地方法院審酌被付懲戒人之行為，雖傷害政府公務員之廉  1 3

            正形象，助長紅包文化之歪風，殊非可取，但念及其犯後坦  1 4

            承犯罪，能真誠面對自己過錯，犯罪所得不多，業已繳回，  1 5

            情節輕微，且被付懲戒人在雲林縣政府任職公務員年資逾2 4  1 6

            年，記功2次、嘉獎多次，也拿過二等服務獎章，對國家貢  1 7

            獻非微（參雲林地院1 0 8年度訴字第7 7號判決書第1 8頁倒數  1 8

            1 4列以下），因一時失慮犯下本案，而處被付懲戒人一年十  1 9

            月有期徒刑，並緩刑伍年，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繳  2 0

            交新臺幣貳拾萬元予公庫，及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，  2 1

            向執行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、政府機構、行政法人、社區  2 2

            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，提供壹佰伍拾小時之義  2 3

            務勞務，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。褫奪公權貳年。足見被付懲  2 4

            戒人素行良好，因一時失慮而犯本案，並無移送書三、所載  2 5

            之「屢屢基於主觀上明知違反法令卻仍執意為之…」、「未  2 6

            依採購法規定與廠商勾結…」等情，併以述之。  2 7

        綜上，被付懲戒人經上開偵審教訓已知警惕，敬請貴會明察被付  2 8

        懲戒人上開情狀及行為後之態度，予以不受懲戒或從輕懲戒之處  2 9

        分。  3 0

            理  由  3 1

４



        一、被付懲戒人自9 7年3月3 0日起至1 0 5年6月2日止為雲林縣政府  0 1

            工務處技士，擔任該處所屬「1 5 3線麥寮至台7 8線路段道路  0 2

            改善工程（第二期）」工程案件之估驗官，該案得標廠商三  0 3

            聯發工程有限公司（下稱三聯發公司）依照工程合約，於1 0  0 4

            4年4月1日辦理金門縣參訪活動結束後，其下包廠商振揚工  0 5

            程行之負責人陳玉龍，於金門碼頭，分別交付被付懲戒人及  0 6

            同處該改善工程承辦人余俊謀各裝有5 0 0 0元人民幣之信封袋  0 7

            ，其後1 0 4年0 5月1 8日、1 1月1 9日辦理該工程之第1 5次、1 9  0 8

            次估驗時，被付懲戒人及余俊謀2人未詳實確認三聯發公司  0 9

            之專任工程人員許文雄是否到場，即辦理估驗，業經雲林地  1 0

            方法院以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，判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。  1 1

            緩刑伍年。褫奪公權貳年。(沒收等下略)  。  1 2

        二、上開事實，有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1 0 6年度偵字第7 3 5、7 3 6  1 3

            、7 3 7、3 9 4 8、3 9 4 9、3 9 5 0、4 6 7 2、5 7 5 2、6 3 6 7、7 0 2 2、  1 4

            7 3 0 1；1 0 7年度偵字第2 7 4 4、3 2 3 3、5 8 0 6、7 9 0 1號起訴書，  1 5

           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 0 8年度訴字第7 7號刑事判決各一件可稽  1 6

            。被付懲戒人亦坦承上情不諱，其違法事證明確。  1 7

        三、按公務員懲戒法第7 7條規定:本法中華民國1 0 4年5月1日修正  1 8

            之條文施行前已繫屬於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之懲戒案件尚未終  1 9

            結者，於本法修正施行後，依下列規定辦理：(一)由公務員懲  2 0

            戒委員會合議庭依修正後之程序規定繼續審理。但修正施行  2 1

            前已依法進行之程序，其效力不受影響。(二)其應付懲戒之事  2 2

            由、懲戒種類及其他實體規定，依修正施行前之規定。但修  2 3

            正施行後之規定有利於被付懲戒人者，依最有利於被付懲戒  2 4

            人之規定。本件被付懲戒人行為發生於1 0 5年5月2日公務員  2 5

            懲戒法修正條文施行前，繫屬於本法修正條文施行後，仍應  2 6

            依上開規定，比較新舊法何者有利於被付懲戒人，經比較結  2 7

            果，以適用修正前第9條、修正施行後第2條規定，對被付懲  2 8

            戒人較為有利。  2 9

        四、被付懲戒人就其所任工程估驗官相關職務收受不正當利益，  3 0

            雖未違背職務，除有違貪污治罪條例規定外，並與公務員服  3 1

５



            務法第5條規定：公務員應清廉之法旨有違，嚴重斲傷政府  0 1

            機關清廉形象，為維持公務紀律及信譽，自有懲戒之必要。  0 2

            又依移送機關提供之資料及被付懲戒人書面答辯，已足認事  0 3

            證明確，爰斟酌公務員懲戒法第1 0條各款所列事項等一切情  0 4

            狀，不經言詞辯論，逕為判決如主文所示之懲戒處分。  0 5

        據上論結，依公務員懲戒法第7 7條、第4 6條第1項但書、第5 5條  0 6

        前段、第2條第1款及修正前同法第9條第1項第1款、第1 1條，判  0 7

        決如主文。  0 8

        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1 0 8     年    1 0     月    2 3     日  0 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第二庭  1 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判長委  員  姜仁脩  1 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  員  洪佳濱  1 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  員  邵燕玲  1 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  員  蘇振堂  1 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  員  吳謀焰  1 5

       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  1 6

        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1 0 8     年    1 0     月    2 3     日  1 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許麗汝  1 8

６


